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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诺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大唐(高密)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大唐（高密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唐高密”）系科诺

伟业下属企业保定科诺伟业控制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定科诺”）

2013 年与大唐山东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唐山东”）投资

成立的一家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2720 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光伏发电项

目。 

投资时，保定科诺与大唐山东签署了《大唐潍坊豪迈集团金太阳示

范项目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作协议》”）。根据《合作协议》约定，

在具备条件时，大唐山东按保定科诺原始出资额收购其所持大唐高密全

部 70%股权。双方在《合作协议》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，保定科诺于 2017

年 9 月 1 日向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经法院审理及调解，双

方就纠纷解决达成一致意向，并由法院出具《民事调解书》，主要内容

如下： 

大唐山东于 2017年 11月 30日前向保定科诺支付第一笔款 1200万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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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；保定科诺收到第一笔款后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配合大唐山东完成大

唐高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；大唐山东于股权转让手续完成 10 日内向保

定科诺支付第二笔合同款 704 万元，全部款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

成。 

鉴于上述情形，保定科诺拟按法院《民事调解书》结果，转让大唐

高密 70%股权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转让大唐(高密)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7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尚需完成工商变更程序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大唐山东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 51 号 

主要办公地点：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 5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国金 

注册资本： 10,730.00 万元人民币 

营业执照号：913702115797967724 

主营业务：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

务;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(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,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

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);太阳能产品的安装、调试、销售、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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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;新能源项目的策划、咨询及管理;电力物资供应;节能产品的技术服

务。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

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

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大唐(高密)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707850757651559  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 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好林  

注册资本：2720.00 万元人民币   

成立日期： 2013 年 08 月 09 日  

住所：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经济开发区豪迈工业园 5655 号（康成

大街东首） 经营范围： 太阳能发电系统建设、经营以及相关技术开发、

转让；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、调试及提供相关维修服务（不含特种设备）；

凭有效资质证书承揽太阳能发电工程施工；太阳能新能源项目策划、咨

询及管理。上述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本次拟转让的大唐高密 70%股权不存在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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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（三） 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

本次拟转让大唐高密 70%股权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保定科诺拟与大唐山东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大唐山东向

保定科诺支付 1904 万元人民币，保定科诺配合大唐山东完成大唐高密

70%股权转让事项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：根据法院调解结果,大唐山东支付 1904 万元

人民币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协议生效时间为准, 过户时间为完成

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准。 

五、 本次出售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

根据《合作协议》约定，大唐山东负责大唐高密生产、经营和管理，

且大唐高密经营产生全部收益归大唐山东所有，保定科诺不分享收益，

亦不参与经营管理。同时保定科诺不享受股权任何权利，亦不承担股东

义务和责任。因此保定科诺虽持有大唐高密 70%股权，但并未合并报表。

本次大唐高密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能够收回 1904 万元资金，对补充

公司现金流有积极影响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更，有利于公司经

营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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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大唐高密股权转让系依据法院调解结果拟实施的子公司股权

变动行为，不存在损害国有资产的情形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

（二）《民事调解书》（2017）鲁 0785 民初 4444 号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科诺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11 月 2 日 


